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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40号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0,378,541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24,200,9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356,177,61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2.29%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7.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5.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广德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其中：执行董事陈忠前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非执行董事杨

力先生、王国忠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吴光军先生、朱征夫先生及傅孝思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志东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会计师陈琼祥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本公司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24,083,710 99.9776% 117,219 0.0224% 0 0

H

股

352,524,255 98.9743% 3,653,357 1.0257% 0 0

普通股合计：

876,607,965 99.5717% 3,770,576 0.4283% 0 0

2、 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24,200,429 99.9999% 500 0.0001% 0 0

H

股

356,177,61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880,378,041 99.9999% 500 0.0001% 0 0

3、 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24,200,429 99.9999% 500 0.0001% 0 0

H

股

356,177,61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880,378,041 99.9999% 500 0.0001% 0 0

4、 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含2016年度财务报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24,200,429 99.9999% 500 0.0001% 0 0

H

股

356,177,61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880,378,041 99.9999% 500 0.0001% 0 0

5、 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24,200,429 99.9999% 500 0.0001% 0 0

H

股

356,177,612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880,378,041 99.9999% 500 0.0001%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7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23,798,809 99.9233% 402,120 0.0767% 0 0

H

股

347,086,490 97.4476% 8,743,666 2.4549% 317,456 0.0891%

普通股合计：

870,885,299 98.9217% 9,145,786 1.0388% 317,456 0.036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本公司

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22,338,610 99.4780% 117,219 0.5220% 0 0

2 2016

年度董事会报告

22,455,329 99.9978% 500 0.0022% 0 0

3 2016

年度监事会报告

22,455,329 99.9978% 500 0.0022% 0 0

4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 （含

2016

年度财务报表）

22,455,329 99.9978% 500 0.0022% 0 0

5 2016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22,455,329 99.9978% 500 0.0022% 0 0

6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7

年度拟

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22,053,709 98.2093% 402,120 1.7907%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至议案

6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全朝晖、谢昕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全朝晖、谢昕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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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主营业务经营发展所需，2016年12月至2017年4

月经公司董事会及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股权收购等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进展情况说明

如下：

一、对外投资事项进展情况

1、对外投资事项一

2017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

立乌海启迪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2017年3月14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以及《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5]）。

乌海启迪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3月23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

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乌海启迪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304MA0N75HB8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乌兰布和街2号

法定代表人：王看看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凭资质经营）、小区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城乡道路清

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输运；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垃圾无害处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

开发、销售、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再生资源的回收与

利用；市水、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人民币4,

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对外投资事项二

2017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道县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省道县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长治市

晋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关于公司在美国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青

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2017年4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8]、《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7]以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美国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 （1）道县启迪

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近期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道县食品药品工商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 道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4MA4LHBBJIU� � � � � 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小江口路松锦庭H栋107、108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

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环卫、环保产业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建设、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

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

置；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及发布；物流、物联网服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

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智能建设、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人民币3,6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道县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2）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

10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长治市晋清科技有

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增资前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100%。 增资后股权结构： 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3）Tus-Sound(U.S.)Los� Angeles� Green� Energy� INC.已于近期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登记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启迪桑德（美国）洛杉矶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英文名： Tus-Sound(U.S.)Los� Angeles� Green� Energy� INC.

注册资本：1,500万美元

公司住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南阿拉米达街2100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1,050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70%；非关联法人Harbor� Gree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olding� Inc.�以货币方式出资450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30%。

（4）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工商登记

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万元 增资前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90%；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00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增资后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5,3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7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3、对外投资事项三

2017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成武德润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2017年4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以及《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

编号：2017-053]）。

成武德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成武德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万元

增资前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6,3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

资人民币7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增资后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9,9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

资人民币1,1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4、对外投资事项四

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设立贺州

市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启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抚松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

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宜。

（1）贺州市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7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昭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贺州市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121MA5L255YX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昭平县昭平镇榕园片区50号

法定代表人：崇忠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环卫环保产业投资、建设；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道路清扫保洁、垃圾

清运转运、污水污泥处理、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绿色新能源开发利用；垃圾中转站

建设；公厕建设运营；物业管理；物流、物联网服务；广告设计及制作；智能化环卫系统开发及其信息咨询服

务；环卫管理技术培训；环卫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德州启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德州市德城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德州启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02MA3DELJE3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商贸街C区中段18号

法定代表人：毛礼虎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垃圾清扫服务；物业管理；普通货运；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废旧生活用品回收与销售；废旧纸张回收与销售；环保设备租赁与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3）抚松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抚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

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抚松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621MA145UT22Y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抚松镇香江路98号（原抚松镇环卫处）

法定代表人：崇忠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物业管理；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垃圾无害处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销售、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资源

回收与利用（危险废物及报废汽车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市政给水、污水

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5、对外投资事项五

公司于2017年4月5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 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设立句容

桑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宜。

句容桑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

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句容桑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3MA1NTKY5X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句容市郭庄镇空港新区19号

法定代表人：程新钢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环境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

工程施工；城乡道路保洁服务；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物业管

理；污水处理；环卫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6、对外投资事项六

公司于2017年5月3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出资设立重庆启盛环保有限公司， 同时责成相关部

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宜。

重庆启盛环保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川区分局登

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重庆启盛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KQW07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园路168号电信大楼9-106-2

法定代表人：胡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项目的建设、运营及污水的再生利用（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从事建筑相

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河道整治；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二、股权收购事项进展情况

1、2017年1月16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收购金华市利民

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金华市利鑫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金华市新环环卫市政有限公

司51%股权。

（1）应收购金华市利民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利民"）51%股权需要，公司聘请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华利民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大信专

审字[2016]第2-00619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金华利民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019.23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610.70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408.53万元，2016年1-10月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56.78万元；同

时聘请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华利民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6]第1154号），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3,

369.87万元。

2017年2月，北京桑德新环卫与非关联自然人刘余碧、徐健玲就收购金华利民51%股份事宜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依据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本次股权转让方与

受让方经过共同协商， 一致同意以人民币3,226万元作为金华利民截至评估基准日100%股权的全部权益，金

华利民51%股权权益对应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45万元,即：北京桑德新环卫以人民币354.8万元收购刘余碧

所持金华利民11%股权，以人民币1,290.2万元收购徐健玲所持金华利民40%股权。同时，股权转让方刘余碧、

徐健玲及金华利民保证：金华利民在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前没有任何未披露的借款，金华利民在股权交割日前

没有对外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金华利民于2017年5月17日在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经核准后的

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金华市利民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753007741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南街458号金发广场4楼（401、402、403、404、406室）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公路养护服务；保

洁服务，河道水面保洁，道路清扫保洁，化粪池清理，污水管道疏通，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工程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白蚁防治服务，害虫防治服务；符合城市管理要求的区域内提供停车管理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不含互联网广告发布）；商业流通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成品油仓储、港

口货物仓储及其他需国家前置审批的仓储服务）；国内货运代理；汽车租赁（不得以提供驾驶服务等方式从

事或变相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人民币2,5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刘余碧出资人民币2,45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49%。

截止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金华利民实收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北京桑德新环卫、刘余碧约定按金华利

民公司章程缴足认缴出资，但因金华利民发展需要补充运营资金时，双方必须按股权比例及时补充实缴资本

金。

（2）应收购金华市利鑫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利鑫"）51%股权需要，公司聘请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华利鑫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大信专

审字[2016]第2-00621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金华利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85.95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27.1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58.82万元，2016年1-10月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81万元；同时聘请北

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华利鑫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

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6]第1152号），选取资产基础法的净资产评估值为378.13万元。

2017年2月，北京桑德新环卫与非关联自然人闻人峰、刘子木就收购金华利鑫51%股份事宜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依据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本次股权转让方与

受让方经过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以人民币361万元作为金华利鑫截至评估基准日100%股权的全部权益，金华

利鑫51%股权权益对应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84万元,�即：北京桑德新环卫以人民币112万元收购闻人峰所持

金华利鑫31%股权，以人民币72万元收购刘子木所持金华利鑫20%股权。同时，股权转让方闻人峰、刘子木及

金华利鑫保证：金华利鑫在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前没有任何未披露的借款，金华利鑫在股权交割日前没有对外

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金华利鑫于2017年5月5日在金华市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该公司经核准后

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金华市利鑫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309099954X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杨川村亚光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崇忠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河道水面保洁，道路货物运输；物业管理、化粪池清理、

污水管道疏通、市政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凡涉及后置审批项目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浙江省后置

审批目录详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官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255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闻人峰以货币方式出

资人民币245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49%。

截止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金华利鑫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北京桑德新环卫、闻人峰约定按金华利

鑫公司章程缴足认缴出资，但因金华利鑫发展需要补充运营资金时，双方必须按股权比例及时补充实缴资本

金。

（3）应收购金华市新环环卫市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新环"）51%股权需要，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华新环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

[2016]第2-00620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金华新环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52.07万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155.8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96.22万元，2016年1-10月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7.04万元；同时聘请北京

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华新环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

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6]第1155号），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696.53万元。

2017年2月，北京桑德新环卫与非关联自然人刘余碧、李志青就收购金华新环51%股份事宜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依据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本次股权转让方与

受让方经过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以人民币669万元作为金华新环截至评估基准日100%股权的全部权益，确定

金华新环51%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41万元，即：北京桑德新环卫以人民币207万元收购刘余碧所持

金华新环31%股权，以人民币134万元收购李志青所持金华新环20%股权。同时，股权转让方刘余碧、李志青及

金华新环保证：金华新环在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前没有任何未披露的借款，金华新环在股权交割日前没有对外

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金华新环于2017年4月11日在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经核准后

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金华市新环环卫市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2684523629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三联村塔水桥自然村

法定代表人：柳广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公路养护保洁；保

洁服务，河道水面保洁，化粪池清理，污水管道疏通，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害虫防治服务；符合城市管理要求的区域内提供停车管理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1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刘余碧以货币方式出

资人民币49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49%。

截止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金华新环实收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北京桑德新环卫、刘余碧约定按金华新

环公司章程缴足认缴出资，但因金华新环发展需要补充运营资金时，双方必须按股权比例及时补充实缴资本

金。

2、2016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以下简称"受让

方"）收购非关联法人苏州柯林曼车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柯林曼"、"出让方"）所持公司控股子公

司桑德智慧（苏州）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苏州"）49%股份，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股权的工

商变更等相关事项。

2016年12月30日，北京桑德新环卫与苏州柯林曼签署了《关于转让苏州柯林曼车辆设备有限公司在桑德

智慧（苏州）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49%股权转让协议》。经股东各方同意，北京桑德新环卫以2016年7月

31日为基准日委托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对智慧苏州进行审计与资产评估。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专审字[2016]第2-00549号），智慧苏州截至审计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

金额为人民币314.19万元；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6]

第1107号），智慧苏州截至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578.14万元。截至基准日，出让方股权价值

283.29万元，出让方按此评估价值全部转让给受让方；结合其他相关因素，受让方一共需向转让方支付人民

币280.65万元。

桑德智慧（苏州）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5月5日在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股权变

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经核准后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桑德智慧（苏州）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323758473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东太湖路38号6幢4层

法定代表人：崇忠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保洁管理；保洁服务、垃圾清运服务；物业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及维护；园林绿化养

护；虫害消杀服务；环卫车辆及配件、环保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和销售；环境卫生管理系统的开发；再生资源回

收及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3、2017年3月1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收购非关联自然人曾捷来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

深圳桑德丰采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丰采"）20%股份，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股权的工商变

更等相关事项。

2017年3月16日，公司与曾捷来就收购其所持深圳丰采20%股权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确

定以深圳丰采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1,048.41万元的1.42倍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依据， 收购曾捷来持

有的深圳丰采20%股权，即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97.75万元。

2017年5月4日，深圳丰采更名为"深圳桑德丰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

股权等变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经核准后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桑德丰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5554009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健民路2号B栋4楼

法定代表人：文斌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3,680万元

经营范围：城乡道路清扫保洁服务；垃圾分类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市政公用工程；市政设施维护；除"四

害"消杀服务；园林绿化工程；环卫设备车辆、智能环卫管理系统的研发、销售；物联网服务（不含限制、禁止项

目）；从事广告业务；国内货运代理。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再生资源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3,68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4、2017年3月6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收购非关联法人华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出让方")所持华信环保科技（佳木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佳木斯"、"目标公司"）100%股份，并责成相

关部门人员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

应收购华信佳木斯100%股份需要，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华信佳木斯截至2016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7]第2-00074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

准日，华信佳木斯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12.3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90.4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21.89

万元，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3.16万元；同时聘请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华信佳木斯在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7]第020号），收益

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2,609.87万元。

2017年3月8日，公司与华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华信环保科技（佳木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为人民币2,600万元。同时，出让方向受让方保证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生效日前不

存在诉讼、仲裁、调查、处罚，亦不存在潜在的债务、担保、诉讼、仲裁、调查、处罚或其他不利于目标公司的情

形。

2017年3月31日，华信佳木斯更名为"佳木斯佳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

了股权等变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经核准后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佳木斯佳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80066901114X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四马架乡道德屯北

法定代表人：徐昂扬

注册资本：人民币1,225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废物的收集和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225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佳木斯佳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享有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环保局依法授予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特许经营

权，不存在被依法提前终止或收回特许经营权的情形，特许经营期限为2011年12月1日起25年。

公司上述于近期设立、增资及收购的子公司将具体负责实施当地的环保项目投资、运营相关业务，上述

对外投资事项将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公司将视上述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2017-062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7年5月12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司章程〉修

订相关事项的议案》（详见公司2017年5月1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6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

2017年5月25日，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办理完成了公司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后，公司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79120511T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114号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85,429.7580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10月11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设计、建设、投

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卫项目投资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处理；电力工程施工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含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含

园林、绿化、水体处理）技术研发、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工程施工与设计；环境工程设计；道路工程施工与设

计；土木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发；信息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

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728� � � �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17-005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鸣志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71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8,0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98,

4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05,610,000.00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92,790,000.00元。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众会字

(2017)第467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信证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花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专户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

行

31050178360000002058

控制电机新增产能项目

44,29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

行

31050178360000002059

北美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7,373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

行

31050178360000002057

美国

0.9°

混合式步进电机

扩产项目

6,287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

442973386136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9,503

5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784400227

LED

控制与驱动产品扩产

项目

11,826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相关专户仅用于公

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与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安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安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安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安信证券

的调查与查询。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安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国文、黄坚可以随时单独或共同到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安信证券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第三个工作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安

信证券。

6、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7、安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可以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安信证券发现公司、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股票代码:600815� � � �股票简称:*ST厦工 公告编号:临2017-056

债券代码:122156� � � � � �债券简称:厦债暂停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共计：92,397,042.07元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近日，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初870

号《民事判决书》及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8225号《民事判决书》、（2015）思民初字

11284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1、2016年9月13日，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安阳市友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阳友邦"）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9,672.72万元，并要求崔峰、丁秀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

建龙、曹慧锦以8,790.00万元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9月1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1月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49"号公告。

2、2016年11月24日，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迁安市华北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迁安华北"）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1,268.86万元，并要求邯郸市北方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邯郸北方"）对迁安华北拖欠的部分货款及相应资金占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1月

2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2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67"号

公告。

3、2015年7月14日，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青岛卡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岛卡松"）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3,334,523.78元，并要求朱利伟、朱俊珍、刘架对青岛卡松所

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公司有权对朱利伟、刘架名下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2015年7月2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2017年5月9日，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与安阳友邦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审理， 并出具

（2016）闽02民初8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1、安阳友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货款82,334,862.96元及资金占用费（截至2016年

9月12日为14,392,317.55元，之后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及诉讼保全费5,000

元。

2、要求崔峰、丁秀兰、王建龙、曹慧锦对安阳友邦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王建龙、曹慧锦

的保证责任以8,790万元为限），并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安阳友邦追偿。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本案案件受理费525,436元，由安阳友邦、崔峰、丁秀兰、王建龙、曹慧锦负担。

（二）2017年5月16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公司与迁安华北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审理，并出具

（2016）闽0203民初182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1、迁安华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货款7,127,372.62元及资金占用费5,561,177.53元

（以逾期付款金额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自2012年7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11月23日，应计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

2、要求邯郸北方对迁安华北债务中的7,084,989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5,528,107.43元（自2016年11月

23日后的资金占用费以7,084,989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计算，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并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迁安华北追偿。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本案案件受理费48,966元，由迁安华北、邯郸北方负担。

（三）2017年5月18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公司与青岛卡松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审理，并出具

（2015）思民初字112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1、 青岛卡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货款2,934,806.49元及资金占用费1,452,160.463

元（资金占用费以2,944,736.36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1日起计至2015年3月31日止；资金占用费以2,934,

806.49元为基数，从2015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5月17日，均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标准，应计至实际还款

之日止）。

2、要求朱利伟、朱俊珍对青岛卡松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青岛卡松

追偿。

3、若青岛卡松、朱利伟、朱俊珍未履行上述债务，公司有权对朱利伟名下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受偿金额以1,030,000元为限；公司有权对刘架名下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受偿金额以802,530元为限。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4、本案案件受理费33,476元，由公司负担50元，由青岛卡松、朱利伟、朱俊珍、刘架共同负担33,426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履行完毕， 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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